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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活動的條款及細則 

1. 【申請BEA GOAL 信用卡賞你抽】 (「有獎活動」) 是由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本行」或「東亞」) 主辦。 

2. 有獎活動由 202 6年2月9日至202 6年2月28日 (包括首尾兩天) 期間舉行（「推廣期」）。 

3. 全新東亞銀行信用卡客戶須符合以下所列之所有要求，方可享一次抽獎機會（「合資格客戶」）︰  

• 於推廣期內透過東亞手機銀行(「BEA Mobile 」) 、東亞網上銀行(「BEA Online 」)或東亞銀行網頁成功

申請 BEA GOAL 信用卡主卡 (「合資格信用卡」）；及 

• 於遞交申請日及批核之前 6 個月內並無持有任何東亞銀行信用卡主卡（不包括東亞銀行公司卡、所有

聯營卡或附屬卡）；及 

• 於本行記錄內已登記有效的電郵地址。 

4. 每位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合資格信用卡最多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參加者」) ‧ 合資格信用卡須於

2026 年3月6日或之前成功批核，每位合資格客戶最多可獲得大抽獎之獎賞一次。除特別註明外，此有獎活

動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本行保留參加者是否符合資格領取獎賞之最終決定權。 

5. 有關「BEA GOAL 信用卡–  HK$500 現金回贈」（只適用於全新信用卡客戶）之基本迎新獎賞優惠詳情、條款

及細則，請瀏覽 . 

6. 合資格客戶參與是次有獎活動，即同意並授權東亞銀行於是次大抽獎之獎賞之所有條款及安排。 

7. 如持卡人於開卡後 12個月內取消 BEA GOAL 信用卡，本行將會在有關賬戶內扣除相等於獎賞價值之金額而無

須事前通知。 

8. 合資格客戶之賬戶於推廣期及獎品發放時必須維持有效。獎賞不可轉讓給第三方或持卡人持有的任何其他賬戶

及兌換現金。 

9. 本行就東亞銀行信用卡之批核、信用額及卡類別保留最終審批權。 

10. 有獎活動不適用於大專/大學學生。 

11. 於推廣期完結後，得獎者將由電腦隨機抽出（「大抽獎得獎者」）。抽獎機會將按本行的記錄而定。 

12. 大抽獎獎賞： 

• 獎賞：2026 五月天 [ #5525+1 回到那一天 ] 25 週年巡迴演唱會香港站．春暖花開版（「演唱會」）門

票兩張（每張門票價值 HK$ 1,855） (「獎賞」) 

• 名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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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演唱會由特高娛樂制作有限公司（統稱「主辦機構」）主辦。本行不會對演唱會或與其有關的事宜負上任何

責任。如對演唱會有任何查詢或投訴，應直接聯絡主辦機構；其處理應以主辦機構及／或票務機構之相關條

款辦理。 

14. 得獎安排： 

• 得獎結果將於202 6年3月20日或之前於BEA Mobile 主頁頂部內公布。 

• 若得獎者未成功於推廣期前或於推廣期內於本行登記電郵地址或其電郵地址於獎賞發放時未有維持有

效，得獎者將失去得獎資格。 

• 有獎活動的獎賞均不可轉讓或兌換成其他產品。 

• 有獎活動的獎賞由供應商提供，得獎者不可選擇指定座位及演唱會日期。 

• 有獎活動的獎賞只限於香港地區領取。 

• 得獎結果、一切有關有獎活動之日期及時間，均以本行的電腦記錄及資料為準。本行保留唯一及絕對權

利決定參加者是否有資格領取獎賞，本行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 得獎者將在上述抽獎結果公布日期或之前, 透過於本行登記之電郵地址收到有關領獎安排的電郵通知。

得獎者需依照電郵的指示領取獎賞，詳情請參閱得獎電郵之內容。如得獎者未能於電郵所述之指定地點

及時間內領取獎賞，將被視作放棄有關獎賞，本行將不提供任何補償。 

• 若本行於送贈獎賞後發現得獎者不符合得獎條件或違反此等條款及細則﹐本行保留向得獎者索回該獎賞

或其等值賠償之權利。 

• 若獎賞送罄﹐本行保留以另一款獎賞代替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代替之獎品的價值或特點可能會與

原本之抽獎獎賞有所分別。 

• 獎賞如有遺失、損壞或塗污，本行一槪不予補發或更換，亦不會承擔任何責任。獎賞之使用須受相關供

應商之條款及細則約束。本行並非獎賞之供應商。如對有任何查詢或投訴，客戶應直接與有關供應商聯

絡。本行不會對有關供應商提供之獎賞或服務的質素及供應作出任何陳述或保證，亦不會就獎賞或服務

所引起的或與其有關的事宜負上任何責任。獎賞圖片/價值只供參考之用﹐本行對其價值及其在市場真正

售價之差異恕不負責。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參加者參加此有獎活動純屬自願性質，本行對因此有獎活動或獎賞引至或引起的任何爭議或責任概不負責。

本行無須就此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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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加者參加有獎活動即代表其了解、接受及願意遵守本行就有獎活動或獎賞所訂立的條款及細則。如有任何

違反此等條款及細則、以不誠實手法參加或進行有獎活動及/或造假者，本行有權立即取消其參加及/或得獎

資格，而不作任何通知，並對任何違反行為保留追究權利。 

3. 登入紀錄將由本行安排的電腦系統計算，本行記錄(其計算結果)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4. 因任何電腦、網路等技術問題而引致參加者所遞交的資料有任何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等情況，本行

概不負上任何責任。所有與有獎活動有關之日期及時間 (包括但不限於參加有獎活動之日期及時間等) 均以

本行的系統報告為準及由本行作最終決定。 

5. 本行保留隨時更改或取消上述有獎活動及/或修改或修訂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前通知。如有任

何爭議，本行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6. 如發現參加者以任何方式入侵及/或以修改電腦程式的方式參加此有獎活動，本行有權取消該參加者的參加

及/或得獎資格，並由該參加者承擔一切相關責任及後果。 

7. 除參加者及本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強制執行本條

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8.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員工不可參加是次有獎活動。本行保留對「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定義的絕對決定權。 

9. 參加者須自行承擔下載及/或使用東亞手機銀行所產生的相關數據費用。 

10. 請於官方應用程式商店或東亞網站下載東亞手機銀行，並確保搜尋字詞正確。 

11. 參加者使用東亞手機銀行，即表示同意受本行不時修訂並張貼於東亞手機銀行之免責聲明及政策內容之約束。 

12.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管，並按其詮釋。  

13. 此等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以英文版本為準。 

 

借定唔借 ? 還得到先好借 ! 

請提防虛假網站及流動程式。 


